


新北市修德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要點 

草案 114.01.1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新北市立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注意事項 (民國 109年 01月 20日修正)辦

理，並秉持教師專才專用，維護學生受教權，兼顧學校行政運作效能及促進教育發展，特訂

定本分配要點。 

二、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作業依下列原則優先辦理： 

（一）確認職務及級務缺額：留職停薪、教師介聘他校、增班之缺額應先予確認；代理教師安

置之年級、班級依學校發展考量適當安排。 

（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優先由校長聘用，若仍有缺額，依教師職務及級務

分配積分公開作業選填方式辦理。 

（三）續帶原班職務：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級任教師除轉任兼行政工作外，應續帶原班，

免填積分表。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公開作業時，級任教師僅分配年級，任教班別依新北

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辦理。 

（四）專長專用人選：特殊教育班以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者擔任；以英語、音樂、美術、自

然、體育等專長類科甄選至學校者，或具備加註專長證書者，由學校教務處依學校課務

發展需求及師資狀況適當調整擔任領域教學，以符合專長任用。 

（五）特殊個案教師：教師因身體不適或個人因素，申請特殊個案職務安排，由教務處審核後

報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三、教師職務及級務安排依前點優先處理後之缺額，得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本校應組成教師職務及級務積分審查小組（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兼審，以下簡稱審查小

組）。由教務主任擔任初審召集人先行初審，後由審查小組接續複審。 

（二）本校於五月底前發積分表予教師，其項目包含年資、專長、研習訓練、服務、獎勵及特

殊貢獻等，教師應於規定內日期(教務處公告)填妥繳回，逾期未送件者，由教務處依校

務發展需求安排職務及級務。 

（三）審查小組依審查排序公布結果，教師如有異議，應於二日內向教務處提出。 

（四）辦理積分審查及分配作業順序如下： 

1、教師依積分排序公開選填職務及級務。 

2、積分同分者，以年長者優先選填。 

3、積分同分及年齡相同者，專長教師優先擔任該領域教學。 

4、課務、級務分配公開作業由教務處協同課程發展委員會執行。 

5、教務處應於公開分派作業前 3天公佈職務、課務缺額表。 

6、分配作業開始經三次唱名而不上台選取者順延二位再行上台選取，但每次唱名應間

隔一分鐘。 

7、上台後逾三分鐘而不能選取者即應下臺順延二位再行上台。 

四、本校依第二點及前點辦理職務及級務分配作業完成後，如有特殊情形或爭議，應以學生學習

權益為優先考量，由校長作最適切之職務及級務調整。 

五、各學年主任及各領域召集人由各該學年及各該領域教師推選產生，一任一年，連選得連任。 

六、積分之計算及補充說明：（如附件） 

（一）年資採計代課年資（提出相關證明，記分方式不變）。 

（二）指導獎不設上限但依正式來函學校的比賽項目才採計。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修德國小教師級務分派積分表 1120628 校務會議通過  

※所有積分以所附證件為主，無附證件者概不予採計  

姓名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自填  審核  備註 

任教年資  

任教外校每年 1.5 分 ……………………………共(  )年 
任教本校每年 2 分 ………………………………共(  )年 

< 半年以上者以一年計，未滿半年者不計。  
提出相關證明採計代課年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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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以上比賽獲前六名（甲等以上），每次 5 分(  )次 
市級比賽獲前六名（優等以上），每次 4 分………(  )次 
區級比賽一~三名（特優以上），每次 3 分 ………(  )次 
區級比賽四~六名(優等以上)每次 2 分……………(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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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以上比賽獲前六名（甲等以上），每次 5 分(  )次
市級比賽獲前六名（優等以上），每次 4 分………(  )次
區級比賽一~三名（特優以上），每次 3 分 ………(  )次 
區級比賽四~六名(優等以上)每次 2 分……………(  )次 
參加獎未得名(學校指派參加者)每次 1 分（採累計方
式…………………………………………………… (  )次 
著作(經市級以上單位核定)每冊/篇 2 分 ……………(  )冊 

(若多人合著時，分數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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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擔任行政人員，校長每年 12 分、主任每年 10 分、組
長每年 8 分………………………………………(   )分 

2.擔任高年級學年主任每年 6 分    
擔任中低年級及科任學年主任每年 4 分………(   )分  

3.校刊總編輯，每年 1 分…………………………(   )分 

4.親自指導「常態性」校隊：如田徑隊、球隊、打擊樂   
團、醒獅團、童軍團、合唱團、語文團隊每人每年 4 分  
   ………………………………………………… (   )分 

5.親自指導「短期」比賽性質團隊：如區級以上班際對
抗賽：拔河、大隊接力、新式健康操、跳繩比賽。英語
讀者劇場、英語歌唱比賽、閱讀寫作比賽、新北電競
王、海洋知識擂臺賽，每人每年 2 分……………(   )分 
6.擔任總導護每次 1 分……………………………(   )分 

7.認、兼輔教師，每年 1 分………………………(   )分 

8.擔任教評委員且出席率過半每年 1 分…………(   )分 

9.擔任教師會理事長每年 4 分，理、監事每年 1 分(   )分 

10.課程計畫獲選優良一件 2 分 …………………(   )分 

11.參加校內外研習每小時 0.25 分(上限 5 分） (   )分 

12.擔任領域召集人每年 1 分 ……………………(   )分 

13.擔任圖書館長、視聽館長、學藝組每年 3 分  
   ………………………………………………… (   )分 

14.管理體育器材室、資源回收室每年 2 分 ……(   )分 

15.教育部綠色學校伙伴網路葉片取得，每片 1 分  
   (上限 5 分）……………………………………(   )分 
16.嘉獎乙次 0.5 分、小功乙次 1.5 分、大功乙次 4.5 分， 

(上限 5 分）……………………………………(   )分 

  

  

  

  

  

  

   
  

  

  

  

  

  

  

  

  

    

合計總分          

    填表人：                                        人事：                                 審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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